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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

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

1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

2 基本编码

3 实施编码

4 事项名称
主项名称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

子项名称

5 实施主体 平果县商务局

6
实施主体
性质

受委托组织

7 承办机构 县政务服务中心商务局窗口

8 联办机构 无。

9 办理地点 平果县工会大楼二楼政务服务中心商务局窗口

10 办理时间
夏令时间：上午 8：30－12：00，下午 15：00－17：30

冬令时间：上午 8：30－12：00，下午 14：30－17：00

11
咨询及
监督电话

咨询电话 0776-5822261

监督电话 0776-5821202

12 设定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（1994 年 5 月 12 日第八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，2004 年 4 月 6 日第十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）第九条：从事货物进出口或

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，应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

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，（2004 年 4 月 6日公布，自 2004 年 7 月 1

日起施行。）

2.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》（商务部令 2004 年第 14 号，

于 2004 年 6 月 19 日经商务部第九次部务会议讨论通过，自 2004 年 7 月

1日起施行）第二条 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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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备案登记；但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商务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的

除外。

3.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

决定》（桂政发[2013]44 号）附件 2 第 93 项：委托设区市商务行政主

管部门、部分县（区）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实施

4.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知》

（桂政发〔2016〕76 号）附件 1 项目编号 D18015 由“自治区、设区市、

县级商务主管部门”实施“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”

13 实施对象
具有法人主体资格的进出口经营企业、合法办理工商登记的从事进出口

业务的个体工商户

14 行使层级
自治区、设区市、县级商务主管部门分级管理，分别受商务部委托

实施。

15 权限划分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5 号）

第九条：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，应当向国

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，（2004 年 4 月

6日公布，自 2004 年 7 月 1日起施行。）

2.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》（商务部令 2004 年第 14 号）

第二条 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，应当向中华

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（以下简称商务部）或商务部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

记；但是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商务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的除外。

3.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

决定》（桂政发[2013]44 号）附件 2 第 93 项：委托设区市商务行政主

管部门、部分县（区）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实施。

4.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知》

（桂政发〔2016〕76 号）附件 1 项目编号 D18015 由“自治区、设区市、

县级商务主管部门”实施“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”。

16 行使内容
县商务主管部门对符合条件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颁发对外贸易经营者备

案登记表

17 通办范围 无

18 办结时限
法定办结

时限
5 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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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办结

时限
4 个工作日。

19 实施条件
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》（商务部令 2004 年第 14 号）第二条 从

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，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

国商务部（以下简称商务部）或商务部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。

20 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目录、申请表空表、示范文本详见附件 2、3、4。

21
特殊环节
（含中介服

务）

环节名称 无

办结时限 无

22
审查方式
及标准

一、书面审查。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申请书（表）的审查标准

1.申请人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不得虚构、伪造或编

造事实；

2.申请书应使用国际标准 A4纸、黑色字体打印，做到字迹清楚、文

字规范、文面整洁，不得涂改；

3.申请材料中的表格应使用国际标准 A4打印；

4.相关申请表格应由申请单位填写并法人签名、加盖单位公章，没

有单位印章的。

（二）证明文件等复印件的审查标准

1.其他各项提交的材料应使用国际标准 A4 型纸打印、复印或按照

A4型纸的规格装订；

2.“证明文件”、“身份证复印件”等均为复印件，经申请人签名

确认并注明日期，受理人员应现场核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；

3.申请单位提供的材料应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。

二、运行系统审查。专业材料的审查标准：

1.格式要求：按照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管理端-——对外贸易经

营者备案登记应用系统的格式要求进行审核。

2.材料要求：企业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企业端——对外贸易

经营者备案登记应用系统如实填写业务信息，提交到管理端。企业提供

的书面材料必须与运行系统输入的一致。

23 办理流程 详见附件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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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
收费标准
及其依据

是否收费 不收费。

收费标准 无

收费依据 无

26 结果名称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

27 结果样本 详见附件 4、5。

28 办件类型 承诺件。

29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和网上办理。

30 预约办理 不可预约

31 网上支付 不可网上支付。

32 物流快递 自取。

33 运行系统 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）

34
常见问题
及注意事

项

1．如何申请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？

答：登录商务部统一平台填报信息 http://iecms.mofcom.gov.cn/
备案登记实行属地化管理。请选择相应备案登记机关后实施备案登

记操作。把相关材料提交到部门窗口即可办理

2．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需要多长时间？

答：法定办结时限 5个工作日。商务主管部门承诺办结时限 4个工

作日。申请人系统填报信息准确，按要求提交材料齐全，一个工作

日内办结。

3．在商务部门领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后还需要办理什么其

他相关手续？

答：请在领取加盖备案登记印章的《登记表》后 30日内到当地海关、

检验检疫、外汇、税务等部门办理开展对外贸易业务所需的相关手

续。

35 责任事项
1.受理阶段责任：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；一次性告

知补正材料；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（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）。

2.审查阶段责任：按照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》及相关规

http://iecms.mofcom.gov.cn/
http://iecms.mofcom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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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进行审查。

3.办理阶段责任：办理备案登记手续，依法建立备案登记档案。

4.送达阶段责任：在《登记表》上加盖备案登记印章，信息公开。

5.事后监管阶段责任：加强项目监管。

6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责任。

36 追责情形

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：

1.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；

2.未向申请人说明不受理申请或者不予许可理由的；

3.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予以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做出许可的；

4.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者不予批准或无正当理由不在法定期限内

做出批准决定的；

5.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监督不力，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
6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。

37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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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权力运行流程图

2.申请材料目录

3.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申请表（空白）

4.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申请表（示范文本）

5.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（结果示范文本）

风险点
数量

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

3

受理环节：设立申请受理

不及时，收受好处，收受

好处，对特定关系人的申

请材料审查不严格、不公

正，不履行一次性告知手

续。

低

1.实行一次性告知制：

申请材料可以当场更正

错误的、要求申请人当

场提交补正材料；申请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

法定形式的，出具一次

性补正通知书；申请事

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

不予受理，并出具不予

受理通知书。

2.实行政务公开制度：

制作设立申请指南及办

理流程图，列明申请资

料清单及办理程序，并

在网上公布，接受公众

监督；严格审批制度，

实行内部监督。

3.实行限时办理制度，

公开办理时限并接受公

众监督。

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

审查环节：对特定关系人

的申请材料不按照规定进

行严格审核或者未对申请

人提交相关证明资料进行

审核，检验；无故拖延办

理。

低 服务窗口具体承办人

审批环节：对特定关系人

的申请事项，不按照规定

审议，受他人请托，打招

呼或产生影响审批公正性

的行为，符合条件的不予

审批或不符合条件的予以

审批。

中 服务窗口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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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权力运行流程图
（法定办结时限 5 个工作日；承诺办结时限 4 个工作日）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

查作出处理

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

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

不属于本

部门职权

范围的

申请材料不

齐全、不符

合法定形式

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的全部内容

股室承办人审查（限 2 个工作日）

股室负责人审核（限 2 个工作日）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决定受理

制作决定文件并送达申请人（限 5 个工作

日，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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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申请材料目录
序

号
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依据

材料类型（原

件/复印件）

是否需

电子材料
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描述 来源渠道

签名签章

要求
备注

1
对外贸易经营者

备案登记表

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

记办法》（商务部令 2004

年第 14 号）第五条第（一）、

（二）、（三）项

原件 是 1份 A4纸 必要
申请人

自备

公司印章、

法人代表

签字

登陆商务

部业务系

统统一平

台（对外贸

易经营者

备案登记）

填写上报

后打印

2 法人营业执照

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

记办法》（商务部令 2004

年第 14 号）第五条第（三）

项

复印件

（原件备查）
否 1份 A4纸 必要

申请人

自备

公司印章、

加盖“与原

件无异”章

3
组织机构代码证

书

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

记办法》（商务部令 2004

年第 14 号）第五条第（三）

项

复印件

（原件备查）
否 1份 A4纸 必要

申请人

自备

公司印章、

加盖“与原

件无异”章

4
外商投资企业批

准证书

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

记办法》（商务部令 2004

年第 14 号）第五条第（三）

项

复印件

（原件备查）
否 1份 A4纸

非必要（对外贸易经

营者为外商投资企业

的提供）

申请人

自备

公司印章、

加盖“与原

件无异”章

5
合法公证机构出

具的财产公证证

明或合法公证机

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

记办法》（商务部令 2004

年第 14 号）第五条第（三）

原件 否 1份 A4纸
非必要（合法办理工

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

（独资经营者），

合法公正机

构

合法公正

机构公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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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出具的资信证

明文件

项 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

外国（地区）企业提

交）

6
法定代表人身份

证

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

记办法》（商务部令 2004

年第 14 号）第五条第（三）

项

复印件

（原件备查）
否 1份 A4纸 必要

申请人

自备

公司印章、

加盖“与原

件无异”章

7
单位委托书及经

办人身份证复印

件

复印件

（原件备查）
否 1份 A4纸

非必要（经办人为非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

的提交）

申请人

自备

公司印章、

加盖“与原

件无异”章

经办人即

受委托办

理人应该

提供身份

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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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
备案登记表编号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经营者中文名称

经营者英文名称

组织机构代码 —————
经营者类型

（备案登记机关填写）

住 所

经营场所（中文）

经营场所（英文）

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

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

工商登记注册日期
工商登记注册

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

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企业还须填写以下内容

企业法定代表人

姓名
有效证件号

注册资金 （折美元）

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外国（地区）企业或个体工商户（独资经营者）还须填写以下

内容

企业法定代表人/
个体工商负责人

姓名

有效证件号

企业资产 /个人财

产

（折美元）

备注：

填表前请认真阅读背面的条款，并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个体工商负责人签字、盖章。

备案登记机关签章

XXXX年 XX月 X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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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对外贸易经营者作如下保证：

一、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及其配套法规、规章。

二、遵守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海关、外汇、税务、检验检疫、环保、

知识产权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。

三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核、生物、化学、导弹等各类敏感物项

和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以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不从事任何危害国

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。

四、不伪造、变造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出卖《对外贸易经营

者备案登记表》。

五、在备案登记表中所填写的信息是完整的、准确的、真实的；所提

交的所有材料是完整的、准确的、合法的。

六、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上填写的任何事项发生变化之日

起，30日内到原备案登记机关办理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的变更

手续。

以上如有违反，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对外贸易经营者签字、盖章

年 月 日

注：1、备案登记表中“组织机构代码”一栏，由企业、组织和取得组织机构代

码的个体工商户填写。

2、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外国（地区）企业，在经营活动中，承担有限/无限责

任。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（独资经营者），在经营活动中，承担无限责任。

3、工商登记营业执照中，如经营范围不包括进口商品的分销业务，备案登记机关应在

备注栏中注明“无进口商品分销业务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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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（示范文本）

备案登记表编号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经营者中文名称 田阳县外贸公司

经营者英文名称 Tianyang Foreign Trading Company

组织机构代码 —————
经营者类型

（备案登记机关填写）

有限公

司

住 所 田阳县解放中路 9号
经营场所（中文） 田阳县解放中路 9号
经营场所（英文） No.9jeifang District,Tianyang

联系电话 0776-5108383 联系传真 0776-5108658
邮政编码 530000 电子邮箱 555@qq.com

工商登记注册日期
2017-5-20 工商登记注册

号

——————

—

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企业还须填写以下内容

企业法定代表人

姓名
张三 有效证件号 450100000000000

注册资金（万） 1000 （折美元）

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外国（地区）企业或个体工商户（独资经营者）还须填

写以下内容

企业法定代表人/
个体工商负责人

姓名

有效证件号

企业资产 /个人财

产

（折美元）

备注：

填表前请认真阅读背面的条款，并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个体工商负责人签

字、盖章。

备案登记机关签章

XXXX年 XX月 XX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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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对外贸易经营者作如下保证：

一、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及其配套法规、规章。

二、遵守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海关、外汇、税务、检验检疫、

环保、知识产权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。

三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核、生物、化学、导弹等各类敏

感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以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不从

事任何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。

四、不伪造、变造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出卖《对外贸

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。

五、在备案登记表中所填写的信息是完整的、准确的、真实的；

所提交的所有材料是完整的、准确的、合法的。

六、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上填写的任何事项发生变化

之日起，30日内到原备案登记机关办理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

表》的变更手续。

以上如有违反，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对外贸易经营者签字、盖章

年 月 日

注：1、备案登记表中“组织机构代码”一栏，由企业、组织和取得组织

机构代码的个体工商户填写。

2、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外国（地区）企业，在经营活动中，承担有限

/无限责任。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（独资经营者），在经营活动中，

承担无限责任。

3、工商登记营业执照中，如经营范围不包括进口商品的分销业务，备

案登记机关应在备注栏中注明“无进口商品分销业务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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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（样本）

（正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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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（样本）

（背面）


